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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公告权威发布平台

公告

北京利江宏盛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
司（91110115MA01K36K75）、靳 希 利
（130433197109063110）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北 京 拓 盛 机 械 设 备 租 赁
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北京利江宏盛机电设
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合同、无因管理、不
当得利纠纷一案，案号为（2021）冀 0105 执
1050 号 。 现 北 京 拓 盛 机 械 设 备 租 赁 有 限
公司依法向本院申请追加靳希利为本案
被执行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现向你公告送
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，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孟志辉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河 北 经 贸 大 学 诉 被

告孟志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
14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四审判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
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丽、贾光伟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河 北 宏 鹏 金 融 服 务

外包有限公司诉被告王丽、贾光伟追偿权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
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帅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军立诉被告马帅租赁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
传 票 等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
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
3 日下午 14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四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
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迈峰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宏伟诉被告石家庄迈

峰 体 育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
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
等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
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
下 午 14 时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
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盛吉鑫仓储有限公司（91130124081317391T）、
张雅东（130106198706122456）、
张志恩（130106196506292419）、
刘操（130426199009230052）：

本院受理的林建峰、李勇申请执行石家
庄 盛 吉 鑫 仓 储 有 限 公 司 、张 雅 东 合 同 、无 因
管 理 、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执 行 案 号 为
（2018）冀 0105 执 613 号 。 现 申 请 人 林 建 峰 、
李 勇 向 我 院 提 出 异 议 申 请 ，追 加 张 志 恩 、刘
操为本案被执行人。现我院依法作出（2022）
冀 0105 执异 172 号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据《中华
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
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冀 0105 执 异 172
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现 通 知 你 们 来 本 院 领 取 ，如
未 领 取 ，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，即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裁定，可在本裁定书送达
之日起十日内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请复议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自卫：
本院受理原告焦雪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
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冀
0102 民初 6060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陈卓：
本院受理原告长安森胜办公用品商行与你

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
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冀 0102 民 初 653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，逾
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樊忠堂：
本院受理原告梁志芳诉被告樊忠堂离婚纠

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31 民 初 243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
告 之 日 起 ，30 日 内 来 平 山 县 社 会 矛 盾 多 元 化 解
中心三楼速裁 2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（一、准
许 原 告 梁 志 芳 与 被 告 樊 忠 堂 离 婚 ；二 、……），
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陈丽芬：
原告张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
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冀 0105 民初 6280 号起诉状副
本及开庭传票、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（遇节假日顺延）上午
十时零零分在本院联盟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侯健：
原告李家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
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冀 0105 民初 5229 号起诉
状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 、举 证 通 知 书 等 法 律 文 书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（遇节假日顺
延）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本院联盟第二审判庭公
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永强：
原告肖帅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
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冀 0105 民初 6276 号起诉
状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 、举 证 通 知 书 等 法 律 文 书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（遇节假日顺
延）上午九时零零分在本院联盟第二审判庭公
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涂星章、肖文金：
本 院 受 理 孙 银 国 诉 你 方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
案，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、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
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
时 00 分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陈燕玉、陈心凌、陈泓宇、郑元锁、陈丽星：
本 院 受 理 杨 迎 珍 诉 你 方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
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、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及
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
即 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
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
院 第 九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 审 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焦彦肖：
本院受理李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
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、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
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
时 00 分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
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冯召匣、赵松波、藁城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
区阿里山大街以东钻石苑 4 号楼 1-1401 号不
动 产（证 号 ：冀（2017）藁 城 区 不 动 产 权 第
0001112 号）的租赁人、抵押权人及其他各利害
关系人：

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支行与被执行人冯
召匣、赵松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庄
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赵松波名下位
于藁城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大街以
东钻石苑 4 号楼 1-1401 号（证号：冀（2017）藁城
区不动产权第 0001112 号）不动产的价值进行评
估，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（续封不动
产）、（2022）冀 0102 执恢 474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
告财产令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告知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【拍卖被执行人赵松
波名下位于藁城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
山 大 街 以 东 钻 石 苑 4 号 楼 1-1401 号（证 号 ：冀
（2017）藁城区不动产权第 0001112 号）不动产】，
选择评估机构通知、勘验现场通知及领取评估
报告的时间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
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3 日（遇法定假
日顺延）上午 10 时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司法鉴定技术室（电话：0311-66758121）选取评
估机构；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10 日（遇法定假
日顺延）下午 15 时到标的物所在地对拟评估标
的物进行现场勘验；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20 日
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上午 10 时到本院取评估报
告。评估报告异议期为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
10 日内向本院提交。未到场及逾期未提异议，
将 被 视 为 放 弃 相 关 权 利 。 法 官 李 维 洁 ，电 话
0311-66758112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人民法院公告


